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
苏师院教务处[2013]16号



关于做好2013年下半年南京师范大学
学位英语考试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2013年下半年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英语考试将于2013年11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举行，为保证考试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：2013年11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∶00-11∶20。
二、考试对象：在校大三、大四普本生。

三、考试地点：草场门校区。浦口校区、小行校区考生由校车接送至草场门校区考试。
四、考试组织：
1.各二级学院——
（1）领取准考证并及时发放给学生，同时提醒学生妥善保管好准考证及考试注意事项。

（2）负责通知监考教师准点参加考务会，考务会时间、地点为：草场门校区23日上午8点在教学楼118教室。

（3）请通知浦口校区、小行校区考生注意乘车时间。
（4）务必通知学生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以及考试文具（水笔、2B铅笔、橡皮等）参加考试。

2.外国语学院——
提前做好听力考试准备，并负责英语听力考试的放音。
3.后勤管理处——
（1）负责浦口校区、小行校区考生班车安排
（2）考前考场座位布置和保洁清场工作（地面、桌面、黑板、门窗等）。

（3）根据考试要求开放考场及考试结束后卫生保洁工作。
4.考生——
（1）考生必须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以及考试文具（水笔、2B铅笔、橡皮等）参加考试。
（2）考生除必要的考试文具外，不得携带通讯、电子工具及与考试有关的书籍及资料进入考场。
（3）考试当日8：45，考生凭准考证、身份证进入考场，9：00以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。
（4）考生不得将试卷、答题纸、答题卡等与考试相关的材料带出考场，否则以违纪论处。

    学位英语考试事关学生切身利益，各学院、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严格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，确保本次考试顺利进行。

2013年11月23日
